
公告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是否同意制定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之相關事項

發文機關：中央選舉委員會

發文字號：中央選舉委員會 96.10.30.  中選一字第0963100217號

發文日期：民國96年10月30日

主旨：公告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3　案之投票日期、投票起止時間、編號、主文、理由書、

　　　政府機關針對公民投票案提出之意見書、公民投票權行使範圍及方式等事項。

依據：公民投票法第 4條、第 8條、第18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投票日期、起止時間及地點：

　　（一）投票日期：中華民國97年 1月12日（星期六）。

　　（二）投票時間：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

　　（三）投票地點：臺北市、高雄市、臺灣省各縣市及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各投票所。

　二、編號、主文及理由書：

　　（一）編號：第 3案。

　　（二）主文：你是否同意依下列原則制定「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將中國國民

　　　　　黨黨產還給全民：

　　　　　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的財產，除黨費、政治獻金及競選補助金外，均推定為不當

　　　　　取得的財產，應還給人民。已處分者，應償還價額。

　　（三）理由書：

　　　　　中國國民黨在黨國不分的威權體制下，運用各種違法或不當方式取得國家資產，

　　　　　並利用特權投資經營事業，壟絡財團，形成長久以來令人詬病的金權政治。過去

　　　　　國民黨財委會的主管經常由中央銀行總裁、主計長或財經首長兼任，正是「黨庫

　　　　　通國庫」的明顯例證。追討國民黨黨產的最重要意義，乃為實現「轉型正義」及

　　　　　促進政黨政治的健全發展。

　　　　　國民黨於　2006年 8月23日所發布的「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黨產總說明」中，也

　　　　　明白承認至少從　1950年到　1988年，國民黨的黨產是「黨國一體、便宜行事」

　　　　　，這在當時宣稱已經實施民主憲政的台灣，是公然違憲之舉。「轉型正義」係新

　　　　　興民主國家對過去一黨獨大政府的不義行為進行彌補，包括追究迫害者的責任及

　　　　　對追討不當利益。「轉型正義」不僅關心調查過去，更重大的意義在於建構理想

　　　　　的未來。透過轉型正義的伸張，能使國家及人民擺脫歷史的枷鎖，向前邁進，建

　　　　　立公平與正義的新體制。國民黨在「黨國一體」的時代，以接收日產、轉帳撥用

　　　　　、撥歸經營、接受國家預算補助、委辦或賤價移轉等方式，取得國家資產，有些

　　　　　形式上即明顯違法，有些則違反實質正義，國民黨不能簡單以「特殊歷史背景」

　　　　　一筆帶過，卻仍然享受這些不法不當取得黨產的成果，用國家資源支應政黨人事

　　　　　、行政與競選經費，永遠坐享「不正義」的成果，這正是最大的「貪腐」。在民

　　　　　主憲政國家，政黨財務公開與公平競爭，係政黨政治最基本的原則。故政黨的合

　　　　　法財源應僅限於黨費、政治獻金及競選補助金，其餘財產皆違反憲政民主原則。

　　　　　而且，國民黨於　1994年 2月28日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提出的「法人登記聲請書

　　　　　」，填載該政黨的出資方法為「黨員繳納黨費及捐贈」，因此，國民黨對於本次

　　　　　公投的立法原則，即「除黨費、政治獻金及競選補助金，政黨擁有的其他財產都

　　　　　推定為不當取得的黨產，應該歸還給國家。」根本沒有立場反對，因為這正合乎

　　　　　國民黨自己向法院申報的內容。



　　　　　事實上，國民黨長期以來利用特權所累積的龐大資產及黨營事業，作為籠絡財團

　　　　　、媒體及選民的籌碼，並使其他政黨處於不公平的競爭，台灣民主政治的健全發

　　　　　展與杜絕「黑金」的根源，與追討國民黨黨產，息息相關。唯有徹底解決國民黨

　　　　　黨產，還財於民，我國政黨政治發展才能步上正軌，真正地落實民主憲政。

　　　　　誠如德國處理前東德共產黨黨產的主要意義，在於「正義的重建」及「構建平等

　　　　　的政黨競爭環境」，並非清算或政黨惡鬥。有鑑於國民黨不但無誠意歸還不當黨

　　　　　產，還刻意加速「出脫」黨產，換成現金，企圖永遠享受大筆金融資產的利益。

　　　　　若全民再坐視不管，國民黨就要把黨產賣光了，全民追討黨產已到了關鍵時刻！

　　　　　故全民有必要透過公民投票，課予立法院制定「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的

　　　　　義務。本次公民投票對於立法院有法律拘束力，並且可以溯及既往，要求國民黨

　　　　　已「脫產」的部分償還其價額，不讓國民黨這幾年的脫產行為得逞。若本案經投

　　　　　票通過，根據公民投票法第31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立法院必須依下列立法原則

　　　　　，於下一會期休會前完成制定「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1.基於民主體制政黨的本質，政黨收入應該僅限於黨費、政治獻金及競選補助金

　　　　　　，政黨擁有的其他財產都推定為不當取得的黨產，應該歸還給國家。

　　　　　2.特定政黨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的法人、團體或機構，應該視為政黨的

　　　　　　附隨組織，其財產應列為清查與追討的範圍。

　　　　　3.監察院於2001年 4月 6日的調查意見，已認定國民黨黨產不符合「實質法治國

　　　　　　原則」，應償還國家。因此，國民黨於2001年 4月 6日之後所處分的黨產，都

　　　　　　視為脫產行為，國民黨應償還其價額。

　　　　　4.由超出黨派的公正專業人士組成委員會，賦予強制調查與追討黨產的權力。該

　　　　　　委員會並得將國民黨黨產及其附屬機構的資產，包括黨營事業的持股，予以扣

　　　　　　押或凍結，以防止脫產。

　三、政府機關針對公民投票案提出之意見書：

　　　財政部會同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院新聞局、法務部、內政部等機關研提之意

　　　見：

　　（一）政黨平等原則

　　　　　1.按我國憲法第 7條明文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

　　　　　　、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因此，民主國家有關政黨之間的競爭與發展，

　　　　　　不能違反憲法第 7條所保障的「政黨平等」原則。

　　　　　2.民主體制之政黨政治首重競爭機會的均等，需保障各政黨具有在平等基礎上從

　　　　　　事活動的權利，政黨如係利用特權取得財產，對其他政黨自會造成不公，難謂

　　　　　　符合法治國之「政黨平等」原則；政黨如利用此等黨產或孳息或再轉投資所得

　　　　　　資金投入各項選舉，足以影響選舉公平性，亦已違反「選舉平等」原則，有礙

　　　　　　未來民主政治之健全發展。

　　（二）建構政黨法制，實現轉型正義

　　　　　1.政黨在民主國家主要扮演協助國民意志之形成及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

　　　　　　，於現代民主政治體制中扮演重要角色，各民主國家為促進政黨政治健全發展

　　　　　　，對於政黨組織與活動均有若干保障與規範，此即為「政黨法」制定之意旨。

　　　　　　又政黨活動具有一定之公共性及民意表見，為避免政黨利用政治上權利取得不

　　　　　　當財產，各政黨政治發達國家，對於政黨之財務來源，莫不有所規範，並有助

　　　　　　於政黨競爭之實質平等。

　　　　　2.為健全我國政黨政治之健全發展，行政院已研訂「政黨法」草案及「政黨不當



　　　　　　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中。「政黨法」草案係政黨體系之一

　　　　　　般性規範，其主要內容包括政黨設立、組織與活動、財務狀況公開等相關規定

　　　　　　；至於「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則是以特別立法方式，針對政黨過

　　　　　　去財產取得過程，加以調查、處理。該二法案係配套的制度設計，就政黨財務

　　　　　　問題，分別從「過去與未來」、「特殊性與一般性」的角度加以規範。未來通

　　　　　　過立法後，將能健全政黨公平競爭環境，維護國家人民權益，並符合轉型正義

　　　　　　理念所欲伸張之公平與正義。

　　（三）推動立法緣由

　　　　　1.行政院推動「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之立法，係緣於監察院90年 4月 6

　　　　　　日函送行政院有關中國國民黨黨產調查意見指出，過去威權體制下，各級政府

　　　　　　將原屬國家的財產以無償贈與、轉帳撥用等方式移轉登記為中國國民黨所有，

　　　　　　係訓政及戒嚴時期，以黨領政、黨國不分時代之現象，不符實質法治國原則之

　　　　　　要求，顯與憲法第 7條之平等原則精神有悖，要求行政院確實徹底清理。

　　　　　2.行政院遵照監察院調查意見指示，邀集內政部、法務部等相關機關開會研商後

　　　　　　，認為如依現行法律規定請求政黨返還其不當取得之財產，基於法律安定之考

　　　　　　量，或已罹於時效或除斥期間已經過，且可能涉及第三人已取得權益之保障，

　　　　　　實務上有其困難。

　　　　　3.為維護國家財產及人民權益，落實正義與平等，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應以

　　　　　　特別立法方式，妥為規範處理政黨之黨產。行政院乃指示法務部，邀集學者專

　　　　　　家及機關代表組成專案小組開會研商，參考德國統一前後清理前東德黨產之法

　　　　　　律依據及處理模式，並斟酌現代民主法治國家政黨應有之地位與功能，研擬「

　　　　　　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

　　（四）立法作業進度

　　　　　法務部已於91年間完成「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之研訂作業，經行政

　　　　　院於　91年 9月13日函送立法院審議，並列為優先法案。該法案曾於93年12月28

　　　　　日立法院程序委員會決議提報院會，於同年月31日全院委員會逕付二讀，但二讀

　　　　　前必須經朝野協商，惟歷經立法院第 5屆會期屆滿仍未完成立法程序，且審查過

　　　　　程屢次遭在野黨程序性杯葛。行政院復於94年10月17日重新函送立法院審議，立

　　　　　法院院會於95年10月27日交付內政及民族、司法、法制、財政等四委員會審議，

　　　　　該四委員會分別於　95年11月20日、95年12月14日召開 2次聯席會審議，惟仍無

　　　　　實質進展。

　　（五）結語

　　　　　台灣自政治民主轉型之後，實現了全球唯一的華人民主國家典範，目前民主發展

　　　　　已進入扎根深化階段，而其中深化關鍵之一即是建立一套符合公平原則的政黨競

　　　　　爭制度。因此，針對威權時期執政政黨因其特權而享有或侵占的國有財產應回歸

　　　　　國家所有，以此宣示杜絕未來任何政黨侵占國家財產的可能性，積極確保台灣的

　　　　　民主成果，並藉此建立公平健全的政黨政治。

　　　　　鑑於「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前於　91年 9月首次函送立法院審議，

　　　　　已歷經立法院 2屆會期、 4年多的時間仍未能完成審議，且審查過程常遭程序性

　　　　　杯葛，迄今黨產條例相關法案已遭程序性杯葛約百餘次，要如期完成立法程序變

　　　　　數仍相當大。本件游錫 ?先生所提「你是否同意依下列原則制定『政黨不當取得

　　　　　財產處理條例』，將中國國民黨黨產還給全民」公民投票案如能獲得通過，依公

　　　　　民投票法第　31條第 1款規定，行政院應於公告 3個月內研擬相關條例提案送立



　　　　　法院審議，且立法院必須於下一會期休會前完成審議程序，應可確實解決「政黨

　　　　　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之立法障礙。

　四、投票權行使範圍及方式：中華民國有投票權人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方式

　　　行之。


